台灣農業推廣學會表彰優秀農業推廣教育人員徵審辦法
84年3月15日通過

89年6月2日修正

93年11月9日修正

一、目的

    為表彰辦理農業推廣教育優秀工作人員，特設本辦法。

二、表彰對象

    凡本會會員入會滿1年且從事農業推廣教育工作滿(含)3年以上之現職人員，表現優異有特殊貢獻且10年內未曾接受本學會表揚者，其對象如附表。
三、表彰名額

    表彰名額每年最多10名，其分配以中央級、省級、縣(市)級各1人，及鄉鎮級7人為原則。必要時得經理事會通過後調整之。

四、申請方式

    每年9月30日前，依本學會所提供之申請格式，由本學會理監事3人，或其服務單位，或本學會會員10人以上連署，逕向本學會推薦。

五、審查方式

    由本學會理事會推薦5人成立審查小組辦理審查遴選工作，並提送理事會核定。

六、表彰方式

    受表彰人員於本學會會員大會上公開表揚之，每名頒給獎牌乙面及獎金伍仟元。

七、本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後執行。

推薦表及候選人資料卡、歷年得獎名單可至本學會網站下載

(http://extension.org.tw (褒獎) 
台灣農業推廣學會「表彰優秀農業推廣教育人員」推薦表及候選人資料卡
	姓名
	
	年齡
	
	性別
	

	生日
	
	服務單位
	

	出生地
	
	職稱
	

	是否為本學會會員
	□ 是  □ 否
	連續從事農業推廣工作年資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年   月
滿        年

	照片
	請浮貼二吋照片二張於此處，或附上
	連絡電話
	

	
	
	推荐單位
	

	
	
	連絡地址
	

	主要學歷
	

	主要經歷
	

	主辦計畫項目及推行農業推廣工作特殊成果與貢獻具體事實(詳細列舉說明如考評得獎等並需檢送證件影本)
	

	具體優良事蹟(最近三年，300字內)
	

	推荐單位
	(蓋章)

	本學會會員十人或本學會理監事三人連署
	


 請將表格mail至taea503@ms81.hinet. net 謝謝!
